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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小叮嚀：全民反貪莫等待，廉能政府人人愛。
洗錢防治宣導─一分鐘看懂洗錢防制宣導：
宣導洗錢防制法跑馬燈文字
1.洗錢防制法106年6月28日施行，提供人頭帳戶或擔任車手，均可能構成洗錢罪，可處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
2.金融機構落實開戶及交易之客戶審查程序，多一份關心，多一些瞭解，健全臺灣金融環境，保護你我財產安全，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
3.出入境攜帶新台幣10萬元、人民幣2萬元、等值1萬美元之外幣、有價證券、一定金額之黃金及物品，要誠實申報，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
4.自106年6月28日起，洗錢防制法新增銀樓、代書、房仲、律師、會計師、公證人從事特定交易時，也要進行客戶審查、申報可疑交易及保存交易紀錄，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
(資料來源:內政部政風處)
廉政宣導─ i幸福  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
本（107）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將於107年11月24日投票。本次選舉反賄選之宣導口號為「i幸福  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有關法務部及廉政署製發之反賄選宣導素材（含宣導海報、宣導影片、廣播插播卡等）已上傳至本家全球資訊網「最新消息」及家區內網「公告區」→「政風宣導」→「107年政風宣導」資料夾中，請各組室、各堂及全體同仁撥冗瀏覽，廣為宣導。
廉政宣導─違法將高額裁罰案逕予最低額裁處涉犯圖利罪案：
某監理所政風室辦理「交通違規案件採高裁低罰結案」專案清查結果，發現課長甲處理某案件時，疑指示承辦人違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等規定，將原先須以高額裁罰案件逕採最低額裁處，涉犯圖利罪嫌。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未能本於法律授權，依正常程序要求佐證資料即逕予裁處低罰，違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3條第1項規定，依交通事業公路人員獎懲標準表處核予申誡2次處分。
2. 相關法條：（1）交通事業公路人員獎懲標準表︰「一、申誡：（一）違反紀律，言行失檢，有損公務員聲譽，情節較輕者。對屬員違法行為，未依規定處理，或疏於督導考核，導致不良後果，情節較輕者。（二）其他違反規定事項，或影響機關（構）聲譽，情節較輕者。」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宣導─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之視王網路闖關競賽要點：
法務部與教育部聯合舉辦第十一屆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將自107年8月20日起至10月31日止辦理初賽，活動資訊請登入https://compete.law.moj.gov.tw/網址瀏覽及下載。(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宣導─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學競賽要點：
法務部與教育部聯合舉辦第十一屆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學競賽亦同步自8月20日起至10月11日止受理報名，活動資訊請登入https://compete.law.moj.gov.tw/網址瀏覽及下載。(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肉搜匿名檢舉惹禍 公務員遭罰：
○○市政府曾接獲「某局處工讀生穿著太清涼」檢舉信。該局處內部早已對工讀生的穿著議論紛紛，陳女收到案件資訊後，遂跟鄰座的黃女說「真的有人去投訴耶！」。黃女發現匿名檢舉的電子郵件信箱是局內公務信箱，好奇用該電子郵件在 GOOGLE上進行搜尋，想找出檢舉人，事後並向其他同事提及此事。事件最後不但傳到當事人耳裡，且竟還有人向當事人求證，詢問「你是不是有寄信?」，匿名檢舉竟變成一樁公開事件。陳女和黃女因涉及洩密遭法辦，檢方認為二人行為已構成刑法「公務員故意洩露國防以外秘密罪」，但考量都無前科，犯罪情節尚屬輕微且犯後深具悔意，因此予以緩起訴 1 年 6 月，但需支付國庫 3 萬元和 1 萬元緩起訴處分金，另需參加法治教育課程。(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稅務局)
機關安全維護及消費者保護宣導─不要使用社群軟體購物的4大理由：
根據165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106年迄11月19日透過臉書進行購物的詐騙案件高達4,275件，民眾因透過臉書購物遭詐騙的件數已遠遠超過國內拍賣平臺，充分顯示使用社群軟體購物危機重重，且沒有任何保障，以下將以案例方式說明，為何不要使用社群軟體購物的4大理由：
1.您不知道正在聊天的對象是誰
2.您不知道真實賣家是誰
3.您不知道買的商品是什麼東西
4.您不知道轉帳完成後收不收得到東西(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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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家政風檢舉專線電話(外線：02-26732618，內線：904)
臺北榮家政風檢舉電子郵件信箱：vhtpe0015@mail5.vac.gov.tw
(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傳真: 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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